中央和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广电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为全面贯彻落实《四川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战略部署，严格执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四川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的通知》（川发改社会〔2023〕663号）文件要求，深入落实《四川省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2年版）》规范内容，为全县人民群众提供广播电视服务。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为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质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享有优质高效的广播电视收听收看权益，推动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促进城乡文化资源均衡配置，特实施本项目。项目总投入121.16万元，资金管理严格按照《四川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川财教〔2020〕109号要求，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专项核算，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透明。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根据《中央和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广电项目）》（川财教〔2024〕52号），项目预算资金为121.16万元，其中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数字）运行维护经费22.2万元、省级广播电视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运行维护经费11.1万元、广播电视户户通运行维护经费82.86万元、县级应急广播平台运行维护经费5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该项目围绕省市要求，设置了维护承担中央电视节目无线覆盖任务的数字电视发射机数2部、维护承担省级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任务的发射机1部、广播电视户户通运行维护1827个自然村、运维县级应急广播平台1个等指标。项目执行期间，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对照年度目标开展不定期抽查，严格把控项目进度与质量，确保在既定周期内高质量完成全部项目任务，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质量。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开展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全面梳理项目实施的完成情况，深入了解项目资金的使用效能，为科学规划与推进下一步工作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一是项目资金使用是否合理合规；二是是否完成项目总体目标。
（三）评价选点。项目绩效自评所抽样点位主要包括县应急广播平台、县广播电视发射台等。
（四）评价方法。采用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问卷调查法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自评。
（五）评价组织。评价组人员包括项目牵头分管领导、公共服务工作组、财务管理工作组等。该项目评价工作主要由公共服务工作组牵头统筹推进项目评价工作，其他成员按照各自业务职能和绩效目标对项目全流程实施情况开展系统性自评，形成职责明确、协同高效的评价工作机制。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该项目按照《四川省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2年版）》标准和《中央和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广电项目）》（川财教〔2024〕52号）上级资金文件要求，在全县范围内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广播电视服务。
2.项目管理。一是制定了《2024年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运行维护实施方案》《2024年应急广播村村响运行维护实施方案》；二是项目资金分配严格按照《中央和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广电项目）》（川财教〔2024〕52号）要求实施；三是项目执行期间，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对照年度目标开展不定期抽查，严格把控项目进度与质量，确保在既定周期内高质量完成全部项目任务，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质量。
3.项目实施。该项目围绕年度目标开展广播电视服务，2024年预算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数字）运行维护补助资金22.2万元，预算执行100%；省级广播电视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运行维护补助资金11.1万元，预算执行100%；广播电视户户通运行维护补助资金82.86万元，预算执行100%；县级应急广播平台运行维护补助资金5万元，预算执行100%。项目资金使用100%。
4.项目结果。2024年广播电视覆盖率100%，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提升，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广播电视的需求。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民生保障。该项目严格落实《四川省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2年版）》标准，在全县全域范围内统筹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强化广播电视运行维护队伍专业化能力建设，构建起响应及时、保障有力的服务机制，推动群众对广播电视服务的满意度实现持续提升。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项目设置了维护承担中央电视节目无线覆盖任务的数字电视发射机数2部、维护承担省级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任务的发射机1部、广播电视户户通运行维护1827个自然村、运维县级应急广播平台1个等指标，各项指标完成率100%。
四、评价结论
该项目通过决策、管理和实施等方面开展自评，达到了年初设定目标，绩效目标完成率100%。通过强化广播电视运行维护队伍专业化能力建设，构建起响应及时、保障有力的服务机制，全县广播电视服务能力不断提高。项目自评得分98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无

附表：1.项目资金分配涉及所有点位自评得分情况表
2.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




附表1
项目资金分配涉及所有点位自评得分情况表
	序号
	项目资金末端分配点位
	自评得分（百分制）
	备注

	1
	大英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
	98
	

	2
	
	
	

	3
	
	
	

	4
	
	
	


备注：1.项目资金末端分配点位包括县（市、区）、市级部门下属单位及一次性单位等。
2.自评得分（百分制）从高到低划分为优、良、中、差四个档次，各个档次数量占比分别为20%、20%、55%、5%，且不同档次间得分分值应体现差异化，同档次得分分值相同的比例不超过该档次总数量的10%。


附表2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
	项目名称
	中央和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广电项目）

	预算单位
	大英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

	项目类型
	服务

	项目
概况
	中长期规划（名称、文号，仅指
常年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名称、文号）
	《四川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川财教〔2020〕109号

	
	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项目法
	据实据效
	因素法与项目
法相结合

	
	立项依据
	《四川省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2年版）》

	
	使用范围
	广播电视服务

	
	申报（补助）条件
	

	
	项目起止年限
	2024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21.16

	
	其中：财政拨款
	121.16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年度目标

	
	[bookmark: _GoBack]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保障中央和省级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任务的发射机、广播电视户户通正常运行，更好地满足全县城乡居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需求，把党和政府的声音带到千家万户；保障县级应急广播平台有效运行，确保应急作用发挥。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
单位
	权重
	实际完成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护承担中央电视节目无线覆盖任务的数字电视发射机数量（部）
	=
	2
	部
	10%
	2

	
	
	
	维护承担省级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任务的发射机数量（部）
	=
	1
	部
	10%
	1

	
	
	
	广播电视户户通运行维护任务数
	=
	1827
	个
	10%
	1827

	
	
	
	县级应急广播平台维护
数量
	=
	1
	个
	10%
	1

	
	
	
	通过地面数字电视提供中央电视节目数量
	≥
	12
	套
	10%
	12

	
	
	
	免费收看省级地面数字电视节目数量
	≥
	8
	套
	10%
	8

	
	
	质量指标
	中央电视节目无线覆盖任务的数字电视发射机
停机率
	≤
	0.05
	百分比
	5%
	0

	
	
	
	承担省级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任务的发射机停机率
	≤
	0.05
	百分比
	5%
	0

	
	
	
	1827个自然村广播电视户户通运行维护完成率
	=
	100
	百分比
	5%
	100

	
	
	时效指标
	提供广播电视服务市场
	=
	1
	年
	5%
	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中央无线广播电视节目
人口覆盖率
	≥
	99
	百分比
	5%
	100

	
	
	
	省级无线广播电视节目
人口覆盖率
	≥
	99
	百分比
	5%
	10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对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
	90
	百分比
	5%
	9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广播电视运行维护成本
	≤
	121.16
	万元
	5%
	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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